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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起手式很重要。再好的主意，再好的政見，再好的措施，520 以後再說，現在講幹什麼？

現在講就是在對你們打槍，對教育部打槍，對衛福部打槍，對張院長打槍！對這種作法，我期期

以為不可，也認為應該到此為止。任何好的政策，520 以後再推；不然就通通拿走！院長同意吧

？如果他今天要，明天就可以通通給他，對吧？ 

張院長善政：先前就是希望他們能馬上接手。 

賴委員士葆：全部拿走！ 

主席：謝謝賴委員的質詢，也謝謝張院長及兩位部長。 

報告院會，休息 10 分鐘；休息之後，繼續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現在休息。 

休息（10 時 34 分） 

繼續開會（10 時 46 分）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繼續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請蔡委員易餘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蔡委員易餘：（10 時 47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基本上，

選罷法規定得很清楚，賄選是不符合現代民主國家選賢與能的基本精神，但是我們發現每次選舉

時就會出現很多賄選案件，尤其是這一次的總統與立委選舉，在本席的選區─嘉義縣，有網友還

製作了賄選實價登錄地圖，我覺得這對民主國家來說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情。法務部羅部長過去是

人權律師，我相信以律師的專業來說，對於賄選應該是很無法接受的，但是在偵辦賄選的過程中

，每次查察賄選時都只能抓到樁腳，而這些樁腳都有一套統一的說詞，那就是他們欠候選人人情

，所以自掏腰包幫候選人買票，請問羅部長，你接受這種說法嗎？ 

主席：請行政院法務部羅部長答復。 

羅部長瑩雪：（10 時 48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們確實對賄選深惡痛絕，所以我們一直努力在宣

導與削減、改正此一風氣，近年來確實也有成效，以今年的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立委選舉來看，

賄選案件比過去大量減少。至於您剛才指教的問題，其實檢察官也有一點難處，那就是檢察官起

訴後，還要看法院的判決是否接受檢察官的看法，如果檢察官…… 

蔡委員易餘：部長，不要把責任馬上就推到法院這一端…… 

羅部長瑩雪：我不是馬上推…… 

蔡委員易餘：我說的是檢察官每次偵辦賄選案件時永遠都只辦到樁腳，沒辦法讓案情往上發展！對

此，我再舉個例子，在民國 97 年的第 7 屆立委選舉時，總共有 9 個案子，9 個都是個案，其時

間都是在 12 月 28 日到 1 月 9 日，地點完全是錯開的，賄選金額大概都在 1,000 元上下，也有到

1,500 元的，這 9 個案子在選舉過程中密集的發生，難道檢察官辦案時沒有辦法因此就認為構成

組織性嗎？為什麼檢察官在是否起訴的當下永遠只辦樁腳而不能辦候選人？ 

羅部長瑩雪：檢察官只能依證據到哪裡就辦到哪裡，我相信那些賄選的候選人必然會絞盡腦汁去鑽

漏洞，他們會想辦法利用白手套或各種方式以保護自己。 

蔡委員易餘：部長是認為只要候選人有辦法把自己的防火牆架構好，檢察官就沒有辦法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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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部長瑩雪：不是沒有辦法，檢察官一直很努力，我們也希望突破，也希望情資能夠更多、更明確

、更直接。 

蔡委員易餘：本席一直很納悶，這麼多的個案，當事者都講是欠候選人人情，這個所謂「人情」到

底是什麼，檢察官有問清楚嗎？再者，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的說法，檢察官是否能在所謂欠人情

而案情無法發展的情況下進行測謊？本席想要確認的是，測謊是不是檢察官可以對刑事被告行使

的偵查手段之一？ 

羅部長瑩雪：檢察官是可以斟酌狀況決定是否進行測謊，但是就每一個具體個案，對於檢察官是如

何具體考量，法務部不可以介入，所以我們只是一再宣導，我們在選前分區座談會時…… 

蔡委員易餘：法務部是否能夠訂定出一套辦法，針對賄選的狀況一旦構成組織性，一旦認定不是買

票個案，而是具有組織性，法務部有辦法針對這樣的狀況來加強偵辦的力道嗎？ 

羅部長瑩雪：如果檢察官在偵查上有困難，在檢察長會議提出討論時，我們會協助想辦法，但是目

前並沒有看到他們提出這樣的困難。 

蔡委員易餘：本席很遺憾，我所看到的每一個案子都是以個案處理，每一個案子都是個案，就是因

為每一個案子都是個案，所以永遠沒有辦到候選人，造成現在既有的選舉狀況是台灣的選舉一直

都被買票所污染，部長相信現在台灣的選舉還有現金買票的情形嗎？你相信有嗎？ 

羅部長瑩雪：我想可能是有，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不過，向委員報告，其實有很多當選無效的訴

訟也都成立了。 

蔡委員易餘：所以就很多嘛！我認為當選無效是一塊，是在末端做處理，至於防賄以及如何查辦賄

選這部分，我認為法務部還是可以繼續加強，因為檢察官一定有辦法查到候選人，只是他不願意

去查，抑或是他擔心政治介入選舉，所以法務部對於查辦賄選要有一套具體措施，至少要能更進

一步遏止買票的狀況。 

羅部長瑩雪：我們確實很努力，委員也知道，今年環島單車宣導反賄選活動辦得非常認真，而且各

界反應也很熱烈。有民眾的檢舉，有官民的配合，我相信將來這些事情會越做越好。 

蔡委員易餘：就這次的選舉，本席的選區買票情況非常嚴重，你們看新聞應該都知道，已經收押了

10 個人，買票的情況並沒有因此停止，越抓反而買票情況越嚴重，這是我們看到的事實。當然

我知道這次對於嘉義縣，警察和調查局都有查賄的決心，只是本席擔心未來檢察官還是以個案做

處理，案子在進入法院後，每個案件都判緩刑。據選罷法的規定，賄選係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最後如果被判決有罪，三年以上是不得緩刑，但是後來這些都判緩刑了，為什麼會這樣

？ 

羅部長瑩雪：我對法院的判決沒有具體瞭解，也無從評論，不過委員剛才講已經聲押 10 人，可見

檢察官是非常努力查辦，不是只有警察和調查員，檢察官既然會用這麼大的力道去辦這些案子，

相信他們是有決心要把案件辦好。 

蔡委員易餘：我當然相信是有決心，但是法務部沒有一套具體的作法，已經聲押了 10 個人，這樣

還會是個案嗎？ 

羅部長瑩雪：我們不能介入具體的個案，這是法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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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易餘：本席還是要再次強調，既然已經出現了這麼多的狀況，如果還是以個案來論定賄選，

我認為台灣的選舉風氣永遠不會改變，我希望法務部針對這種有組織性、大規模的現金賄選要擬

出一套辦法，怎麼樣迫使這些樁腳把案情往上發展，這部分有辦法處理嗎？ 

羅部長瑩雪：我們每一次都會檢討，在每一次選舉完畢之後，大家會對過去所辦的案件…… 

蔡委員易餘：但是沒有遏止效果，每次還是照樣有買票的情形啊！ 

羅部長瑩雪：我覺得有顯著的改善，我們的選風已經…… 

蔡委員易餘：這次的改善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認為是選情一面倒，如果回到去年九合一選舉，賄選

情況還是很嚴重。 

羅部長瑩雪：我們的宣導和過去的辦案應該還是很有影響力。 

蔡委員易餘：宣導當然是有影響，我認為賄選之所以會比較沒有效果，是來自於現在年輕人的公民

意識覺醒，他們會跟家人講，收到某個人的錢不要選他，我認為相當大一部分是因為如此，當然

法務部的宣導也是有成效，但是我認為在辦候選人的時候，法務部就少了一份決心。 

羅部長瑩雪：我們沒有少決心，事實上，我們會參加每個分區座談會，而且也會提醒大家，不但不

要手軟，對於提供情資者，該給獎勵的就要給獎勵，同時也要好好宣導獎金如何領取，我們對各

方面的努力都很有決心。 

蔡委員易餘：謝謝部長。 

繼續請教院長，現在政黨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已經付委了，行政院對於國民黨當年的不當黨產

有怎樣的處理方向嗎？還是要等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再做判斷？ 

張院長善政：目前公權力所及的部分，幾乎都已經處理了，先前其實就已經透過協調的方式請國民

黨放棄、還給政府，也有好幾個案子是用訴訟的方式。 

蔡委員易餘：就本席所知，現在在民雄還有一塊地，即頂寮小段 369 號，當時訴訟的時候，交通部

是敗訴的，但是相同狀況的有彰化縣芬園鄉、花蓮、板橋，這部分交通部勝訴，但是同樣的狀況

有勝訴有敗訴，對於民雄這個中廣發射站，請問交通部會有新的作法嗎？ 

張院長善政：請陳部長說明一下個案。 

陳部長建宇：委員所提交通部與中廣之間的問題，我們現在全力按照法律，該訴訟的訴訟，該追討

的追討，該執行的執行，簡單的講法就是這樣，我們也一直跟中廣接觸，甚至對於原來不當得利

的部分，我們該追的就會去追。 

蔡委員易餘：我知道有關訴訟的部分。如果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已經在討論了，我希望行政機關要有

更進一步的作為，不是一切都等到立法院通過法律之後才會有作為。 

陳部長建宇：按照現行的法律，我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蔡委員易餘：那就看部長的表現了。本席所要強調的是，在民國 80 年時，國民黨有說其黨營事業

財產加起來高達 9,000 億，報紙也刊登出來了，結果後來馬英九跟朱立倫重新清查黨產，他們都

說只剩下 232 億；在尚未清查時他們曾表示應該還有 1,000 億，但目前的說法都是 232 億。本席

要請教鄧部長，你是否接受國民黨強調其黨產剩下 232 億這個說法？ 

鄧部長振中：對不起，因為我們沒有相關資料，所以我沒有辦法在此評論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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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易餘：我知道你沒有相關資料，之所以沒有相關資料就是因為不作為、不去查，黨產是不能

查的嗎？再來看下一份資料，國民黨百分之百持股、百分之百控制的公司至少有裕臺企業、中華

日報股份有限公司、齊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欣光華股份有限公司等，若董監席次是 4 席的話，

國民黨持有的就是 4 席，所以上述列舉的幾乎都是國民黨百分之百持股的公司，部長，這部分沒

有問題吧！ 

鄧部長振中：公司的所有權屬於誰，經濟部並不會干預這些事，我們會予以登記，其他部分則不是

我們該管理的事。 

蔡委員易餘：所以經濟部對於黨產一事，就像你所說的，就是消極嘛！ 

鄧部長振中：不是消極啦！ 

蔡委員易餘：因為這叫做黨產，這不是一般公司的財產，院長同意這個說法嗎？ 

張院長善政：不能同意，我想經濟部沒有消極，因為經濟部在法律權限內，對於登記的公司是不能

動手動腳的。 

蔡委員易餘：我沒有要你動手動腳啊！ 

鄧部長振中：我們只能予以登記。 

蔡委員易餘：再來看下一份資料，方才列舉國民黨百分之百控制、持股公司的成員名單包括徐立德

、黃章榮等，像施汎泉、施明豪、郭土木、黃士庭、葉裕祥等出現 9 次，其他人我們也全都一一

列舉出來，我們發現由國民黨派去這些公司擔任董監事的人是高度重疊的，對於這部分，經濟部

過去也是沒有任何干涉，是這樣子嗎？ 

鄧部長振中：我們不能夠干涉，每個人民來我們這裡登記，只要他有合法文件證明他是董事或董事

長，我們就予以登記，我們不能夠干預他，這樣就會變成我們去干預人民的財產權了。 

蔡委員易餘：為什麼這些政黨會擁有財產？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既然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已

經即將在立法院委員會進行審查，經濟部現在是否要有一定的作為，針對這些未來有可能會脫產

的部分要開始著手調查？這部分部長有辦法做嗎？ 

鄧部長振中：這個要經過法律程序，如果法院有什樣的決定，比方說要求我們變更登記，我們當然

要依照法院的決定來處理，但是要我們主動去封人家的財產…… 

蔡委員易餘：我沒有叫你去封哦！但是要開始著手調查這件事，請問有辦法嗎？ 

張院長善政：黨產條例如果在立法院通過了，政府有責任要去做什麼事情，我們就會照做，但是黨

產條例…… 

蔡委員易餘：但是國民黨現在在脫產中，請部長不要忽視這件事，他們現在已經積極在脫產了，包

括方才我提及的豐園建設，他們已經開始在賣了，你們知道這些已經在賣，它所有公開的公告都

是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領標，你們還是要把它當作是個人、一般普通的企業嗎？我認為行政院、經

濟部在國民黨處分黨產的這段期間應該要有作為！ 

張院長善政：我們要依法行事，現在我們沒有法律授權去干預這些事。 

蔡委員易餘：接下來本席要給院長看一份陳情書，這個陳情書是我曾祖父在民國 38 年所寫的，以

前我曾祖父在布袋有一塊鹽埕，這塊鹽埕在日據時代被日本人直接強制徵收，我曾祖父很不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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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沒有去領徵收的那筆錢，因為他不甘願被強制徵收。民國 34 年祖國光復了，所以我曾祖

父希望能把這塊地拿回來，結果日產卻被中華民國鹽業公司（即現在的台鹽）接管，所以半毛錢

都不給他。院長，在過去黨國不分、國民黨接收日本人財產的情況下，是否仍然存在很多有這種

土地紛爭的人？ 

張院長善政：有可能。 

蔡委員易餘：這是民國 38 年我曾祖父寫的一份陳情書。後來台鹽表示因為多次水災，所以相關文

件、資料都遺失了，因此也無從調查了，這就是一個歷史，這個歷史告訴我們，國民黨接收日產

，然後就把這些東西都變成是自己的。如果經濟部認定這在當年有違法、當年有強占人民的財產

，對於現在國民黨的黨營事業，你們可否開始著手進行調查？這部分有辦法調查嗎？ 

張院長善政：還是那句話，要有法源，至於一些有紛爭的土地，如果能夠把當年的法律文件找出來

，當然可以進行一些程序，可是…… 

蔡委員易餘：我不是在說這塊土地，我知道這塊土地已經無法查了，因為我也不知道它在哪裡，我

只有看到這份陳情書而已，而且這裡面也沒有提及地號，所以這部分是無從查了。本席要強調的

是，過去日本人把台灣人的財產強制徵收，這是一個行政處分，沒錯吧！日本人做的行政處分很

「鴨霸」，「鴨霸」的官員走了之後來的卻是土匪，直接就予以強占，然後都不再跟你談了，這

就是過去國民黨的作為，在此情況下，對於這些黨產，我們還要用一般的民法、公司法來看待嗎

？ 

張院長善政：台鹽原本是國營事業，後來變成民營企業。 

蔡委員易餘：現在它是民營，但它過去是國營事業，後來就民營化了，這些過程我都知道，我也沒

有要討論這塊鹽田了，這個無從考查啦！本席要談的是國民黨為什麼會有黨產，包括中廣的土地

、中影的土地，或是這些投資事業，為什麼他們會有這些呢？來源為何？如果無法交代來源，是

不是就應該要推定都是竊占中華民國的？ 

張院長善政：這可能要靠目前立法院的黨產條例來處理了，我們還是那句話，公權力只能做到一個

地步。 

蔡委員易餘：這個問題就問到這裡。再請問院長，前陣子你說總統職務交接條例會涉及違憲。 

張院長善政：我不是說會涉及違憲，而是說不能違憲。 

蔡委員易餘：請問院長，這會違反哪一條憲法？ 

張院長善政：我沒有說違反哪一條憲法，因為此條例尚未定案，所以我提醒若要制定交接條例不能

違憲，而沒有特別提出違反憲法哪一條條文。 

蔡委員易餘：本席提醒院長，目前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包含宣戰、媾和及榮典等，這些權力在憲法

中有條文依據，而相關的行政作為都屬於行政院，像人事任命權是否屬行政院負責？ 

張院長善政：是，因此在此過渡期間內，某個層級以上的人事調動已全面凍結，這部分是法有明據

。 

蔡委員易餘：之前李委員俊俋說，最近十職等以上簡任官員人事調動的比例還是比去年高，希望院

長可以再注意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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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有關目前這部分限制的範圍，請人事總處說明。 

黃人事長富源：這部分是在十職等以上的簡任官。 

蔡委員易餘：十職等以上的簡任官。 

張院長善政：在此期間，十職等以上的簡任官應該都沒有調動。 

黃人事長富源：對，沒有。 

蔡委員易餘：有關這部分，本席希望能再確認，因為交接條例基本上是加強對立法權及行政權的監

督力道，所以不會有違憲的問題，因為所有行政…… 

黃人事長富源：在行政院這部分，以現有的法制都可以運作。 

蔡委員易餘：你認為在這段期間可以限制所謂的看守內閣…… 

黃人事長富源：1 月 16 日後，相關的人事調動已完全凍結，關於這部分，銓敘部及人事總處確實

有很好的溝通，而且根據相關法令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該限制的部分就應該限制。 

蔡委員易餘：我再次提醒院長，基本上不應該認定總統交接條例違憲，除非此條例具體提到憲法賦

予總統的權力，如宣戰、媾和、榮典及大赦、特赦等，這些是屬於總統的權力，而其他則是屬於

行政院的權力，因此，若是交接條例沒有涉及總統職權的部分，就不能輕易認定違憲。 

最後，請問農委會陳主委，農會及漁會基本上是人民團體，同時他們也具有部分的公權力，

因此我們以農會法、漁會法規定其理事長及總幹事的資格，這部分沒有問題吧？ 

陳主任委員志清：是。 

蔡委員易餘：尤其農會、漁會有供銷部、信用部，也帶有信用合作社的性質，因此，農會、漁會總

幹事的遴聘是應該站在一個公司 CEO 或至少是善良管理人的角色。 

陳主任委員志清：這部分由理事會遴聘。 

蔡委員易餘：總幹事由理事會遴聘，但有其資格限制。 

陳主任委員志清：就是委員所提資格條件之限制。 

蔡委員易餘：漁會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總幹事應有下列資格：大學、獨立學院以上之學校畢業

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二年以上

。請問為何需要此規定？ 

陳主任委員志清：這部分是希望他們有漁業或漁業相關的資歷。 

蔡委員易餘：本席手中這份是農委會 104 年 12 月 10 日的公文，承辦人是「陳先生」，關於這張公

文我很不滿意，為什麼沒有把承辦人的名字寫出來，只有寫陳先生？承辦人認為警察機關在海港

查緝走私的警察即有農業行政資格，請問主委同意嗎？ 

陳主任委員志清：公文的內容應該沒有那麼簡易，因為過去警察…… 

蔡委員易餘：公文的內容是：警察機關辦理出入境漁船、漁民所攜帶物件之檢查者，因漁政機關辦

理漁會會員資格認定、漁民福利措施申請、船員資歷認定、漁業資源維護、港口國查驗簽證等事

項，均需警察機關提供……。因此，基於漁會法之相關規定，得認為其經歷有漁業相關工作。 

陳主任委員志清：這是因為早期警察機關在漁港辦理安全檢查，到去年為止，海巡署在漁港也有進

行安全檢查，或是出入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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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易餘：主委認為海巡署的人員也有漁會總幹事的資格嗎？ 

陳主任委員志清：我們尊重。現在海巡署已經沒有做這部分工作，這些工作要交回農委會，漁業署

認為早期有這些資歷的人員符合漁業…… 

蔡委員易餘：主委認定這些在港口查緝走私的人員也具有漁業行政的資格嗎？ 

陳主任委員志清：不是查緝走私…… 

蔡委員易餘：你要把資格放這麼寬嗎？我再次提醒主委，如果把資格放寬，未來標準會變得很亂。 

陳主任委員志清：這些是早期的行為，但現在警察機關已經不從事這種工作，所以不會產生這種弊

病。 

主席：請賴委員瑞隆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賴委員瑞隆：（11 時 18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我想先恭

喜院長，之前見面時是你在科技部長任內，那時我在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服務，當時有向你請教一

些關於高雄海洋園區的事務，我對你的印象很深刻，覺得你是一個很用心做事的人，從此次震災

也可以看出這點。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1 時 18 分）主席、各位委員。謝謝。 

賴委員瑞隆：我給你的評價還滿高的，我認為你可能會是這四年來最好的行政院長，期待在未來剩

下不長的時間中，你能替國家做一點事，對於等一下請教院長的議題，希望你能用一貫積極地態

度回應。 

張院長善政：我會儘量。 

賴委員瑞隆：這次 2 月 6 日的震災對高雄及臺南造成很重大的傷害，尤其是臺南，謝謝院長在協助

賴清德市長的部分不分彼此，很用心地進行救災及重建的工作。在這次震災受損最嚴重的是臺南

及高雄，預估重建工作要花 50 億至 60 億元，有關臺南及高雄的災害準備金約有 20 億，台南是

8 億，高雄是 12 億。我認為此次震災是繼 921、88 風災、到去年 81 氣爆之後，屬於國家級的重

大災害，現在才 3 月 1 日，今年度地方政府還要面臨將近 10 個月的時間，甚至有的汛期，像是

颱風等都還沒來，這些也可能會對中南部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有關地方政府的重建損失部分

，院長能否支持由中央災害準備金或第二預備金來支應，以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 

張院長善政：其實中央災害準備金就是來支持地方之用的，依我粗淺的了解，災防法中講得很清楚

，救災經費是由地方政府先支應，如有不足，就調整預算，如仍不足，再由行政院來支持。災防

法中已如此規定，我們恐怕還是必須依規定來做，但是委員可以放心，其實中央災害準備金的金

額比地方多，且多滿多的，所以如果地方經費真的不足的話，中央會充分來支援，不管是台南或

高雄的部分，這些都是應該做的事情，不會拖延。 

賴委員瑞隆：以台南來看，其災害準備金才 8 億，應該完全是不足的，這次的震災這麼嚴重，台南

卻完全沒有充足的災害準備金可用，而高雄的部分也占了將近 5 億，以高雄編列 12 億的災害準

備金來看，此次震災也用掉將近一半經費，今年光前 2 個月就用掉近一半，往後還有這麼長的時

間。因此，即使這次不立專法，也不用特別預算，我希望能比照這樣的精神，將其視同為一個國


